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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董事會決議公告的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

導性陳述或重大遺漏。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或“本公司＂）已於 2010 年 5 月 17

日以電子郵件及電話通知的方式向公司全體董事發出了《關於召開公司第五屆董事會

第四次會議的通知》。2010 年 5 月 20 日，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以下簡稱

“本次會議＂）以電視會議方式在深圳總部、北京、上海、西安、武漢召開，應到會

董事 14名，實到董事 9名，委託他人出席的董事 5名（副董事長雷凡培先生因工作原

因未能出席本次會議，已書面委託董事長侯為貴先生行使表決權；副董事長謝偉良先

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會議，已書面委託董事董聯波先生行使表決權；董事王占

臣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會議，已書面委託董事長侯為貴先生行使表決權；董

事史立榮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會議，已書面委託董事殷一民先生行使表決

權；獨立董事陳乃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會議，已書面委託獨立董事李勁先

生行使表決權）。符合有關法律、行政法規、部門規章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會議合法、有效。 

 
本次會議審議通過了以下議案： 

一、審議通過了《公司第一期股權激勵計劃管理辦法》 

表決情況：同意 11 票   反對 0票    棄權 0票 

副董事長謝偉良先生、董事張俊超先生及董聯波先生作為第一期股權激勵計劃的

受益人，對上述議案進行表決時均回避了表決。 



 
 

二、審議通過了《關於第一期股權激勵計劃第一次授予的標的股票第二次解鎖的

議案》。 

表決情況：同意 11票   反對 0票    棄權 0票 

副董事長謝偉良先生、董事張俊超先生及董聯波先生作為第一期股權激勵計劃的

受益人，對上述議案進行表決時均回避了表決。  

（一）確認公司參與第一次授予的 3,239 名激勵對象滿足《第一期股權激勵計

劃》第二次標的股票解鎖條件，同意辦理第一期股權激勵計劃第二次標的股票解鎖 

根據公司第一期股權激勵計劃，自 2007 年 3 月 13 日公司 2007 年第一次臨時股

東大會批准第一期股權激勵計劃實施及第一次授予之日起 2 年為禁售期。截至 2009

年 3 月 13 日，公司第一次授予的標的股票禁售期已滿。經公司第四屆董事會第二十

六次會議審議，公司第一次授予的標的股票第一次解鎖已於 2009年 7月完成。 

經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公司第一次授予的標的股票第二次解鎖的

條件已經成就，第一次授予對象中的 3,239 名激勵對象滿足《第一期股權激勵計劃》

標的股票第二次解鎖條件，擬解鎖數量共計為 26,452,094股（具體數量由深圳證券交

易所確認）,占公司總股本的 1.38%。第二次解鎖條件達成情況具體如下： 

 1、公司情況 

公司未發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個會計年度財務會計報告被註冊會計師出具否定意見或者無法表示意

見的審計報告； 

（2）最近一年內因重大違法違規行為被中國證監會予以行政處罰； 

（3）企業年度績效考核達不到股權激勵計劃規定的績效考核標準； 

（4）國有資產監督管理機構或部門、監事會或審計部門對上市公司業績或年度財

務會計報告提出重大異議。 

（5）中國證監會認定的不得實施股權激勵的其他情形。 

2、激勵對象情況 

申請本次解鎖的激勵對象未發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3年內被證券交易所公開譴責或宣佈為不適當人選； 

（2）最近 3年內因重大違法違規行為被中國證監會予以行政處罰； 

（3）具有《公司法》規定的不得擔任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理人員情形； 



 
 

（4）違反國家有關法律法規、上市公司章程規定； 

（5）任職期間，由於受賄索賄、貪污盜竊、洩露上市公司經營和技術秘密、實施

關聯交易損害上市公司利益、聲譽和對上市公司形象有重大負面影響等違法違紀行

為，給上市公司造成損失； 

（6）董事會認定其他嚴重違反公司有關規定的。 

3、業績考核條件 

公司 2008年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前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率和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率分別為 12.36%和 11.52%，均不低於 10%。 

4、績效考核條件 

按照中興通訊《績效考核制度》對激勵對象 2008 年考核的結果，3,239 名激勵對

象符合解鎖的績效考核條件，但其中 7 名激勵對象依據《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股權激勵計劃管理辦法》可解鎖的股票數量應減半，即解鎖數量為其獲授標的股票

額度的 17.5%。 

5、激勵對象已經支付了標的股票認購款 

激勵對象獲得第一次授予標的股票的價格為首次審議中興通訊第一期股權激勵計

劃的董事會召開之日前一個交易日，中興通訊 A 股股票在證券交易所的收市價格。公

司授予激勵對象標的股票時，激勵對象按每獲授 10股以授予價格購買 5.2股的比例繳

納標的股票認購款，其中 3.8 股標的股票由激勵對象以自籌資金認購獲得，1.4 股標

的股票以激勵對象未參與的 2006年度遞延獎金分配而未獲得的遞延獎金與授予價格的

比例折算獲得。 

申請本次標的股票解鎖的激勵對象已經按照上述價格和所獲授標的股票額度支付

了認購款，上述認購款的支付情況已經廣東大華德律會計師事務所驗證，並出具了

《關於對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實施股權激勵所募集資金總額的驗資報告》（華德專

審字[2009]268號）。 

6、本次可解鎖激勵對象情況 

公司本次申請解鎖的 3,239 名激勵對象滿足《第一期股權激勵計劃》標的股票第

二次解鎖的條件，不存在《上市公司股權激勵管理辦法(試行)》、《國有控股上市公

司(境內)實施股權激勵試行辦法》以及公司《第一期股權激勵計劃》中規定的不得成

為激勵對象或禁止解鎖的情形。 



 
 

（二）確認第二次解鎖的激勵對象名單以及可解鎖股票額度 

1、第二次解鎖總體情況 

參與第一次授予的 3274名激勵對象中， 

 (1)33 名激勵對象因離職原因、2 名激勵對象因個人 2008 年度績效考核不合格,

本次共 326,653 股標的股票不予解鎖。上述激勵對象不得在以後年度再次申請該等標

的股票的解鎖，該等標的股票額度將作廢。 

(2)3,239 名激勵對象符合解鎖的績效考核條件，但其中 7 名激勵對象依據《中興

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權激勵計劃管理辦法》可解鎖的股票數量應減半，共計

18,505 股標的股票不予解鎖，上述 7 名激勵對象不得在以後年度再次申請該等標的股

票的解鎖，該等標的股票額度將作廢。第二次解鎖擬解鎖的數量為 26,452,094 股(標

的股票解鎖時可能出現零碎股份需按照深圳證券交易所、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相關規則處理，激勵對象實際解鎖的標的股票數量可能會略有差異)。 

(3)在第一次解鎖時已經去世的 3名員工，其所獲授並在本次予以解鎖的標的股票

將繼續由其 4名繼承人繼承，解鎖股票登記于其繼承人名下。 

解鎖人員名單請見與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公司<第一期股權激勵計劃>第一次授予標的股票第二次解鎖激勵對象名單》。 

 

2、公司董事、高級管理人員所獲授標的股票解鎖情況 

（1）公司現任的 17 名董事和高級管理人員等激勵對象本次可解鎖的標的股票額

度為 1,165,328股，不超過可解鎖標的股票額度總數的 5%； 

（2）依據《公司第一期股權激勵管理辦法》的規定“在本股權激勵計劃有效期

內，董事在業績考核期滿後因公司董事會換屆選舉或股東有其他安排不再擔任公司董

事的，其獲授股票仍按照變更前本股權激勵計劃規定的程序和時間進行，其個人考核

結果均視為滿足解鎖條件＂，因董事會換屆已於 2010年 3月離任的 2名董事王宗銀先

生、李居平先生本次可解鎖的標的股票額度共計 12,740股。 

 

 

 

 

 



 
 

（3）上述高級管理人員董事及具體可解鎖的標的股票額度情況如下： 

姓名 職務 
獲授標的 

股票數量 
已解鎖數量 本次擬解鎖數量 待解鎖數量 

公司現任董事及高級管理人員 

謝偉良 副董事長 18,200 3,640 6,370 8,190 

張俊超 董事 18,200 3,640 6,370 8,190 

董聯波 董事 18,200 3,640 6,370 8,190 

謝大雄 執行副總裁 182,000 36,400 63,700 81,900 

田文果 執行副總裁 182,000 36,400 63,700 81,900 

邱未召 執行副總裁 182,000 36,400 63,700 81,900 

樊慶峰 執行副總裁 273,000 54,600 95,550 122,850 

陳傑 高級副總裁 182,000 36,400 63,700 81,900 

葉為民 高級副總裁 182,000 36,400 63,700 81,900 

倪勤 高級副總裁 182,000 36,400 63,700 81,900 

趙先明 高級副總裁 327,600 65,520 114,660 147,420 

徐慧俊 高級副總裁 327,600 65,520 114,660 147,420 

龐勝清 高級副總裁 273,000 54,600 95,550 122,850 

曾學忠 高級副總裁 273,000 54,600 95,550 122,850 

武增奇 高級副總裁 273,000 54,600 95,550 122,850 

朱進雲 高級副總裁 253,708 50,742 88,798 114,168 

馮健雄 董事會秘書 182,000 36,400 63,700 81,900 

小計 ------ 3,329,508 665,902 1,165,328 1,498,278 

公司離任董事 

王宗銀 離任董事 18,200 3,640 6,370 8,190 

李居平 離任董事 18,200 3,640 6,370 8,190 

小計 ------ 36,400 7,280 12,740 16,380 

注：上述股數已經按照公司實施的 2007年、2008年利潤分配方案（2007年：以資

本公積轉增股本方式每 10 股轉增 4 股；2008 年：以資本公積轉增股本方式每 10

股轉增 3股）進行調整。 

 

 

 



 
 

（三）標的股票解鎖時間及工作安排 

本次股票解鎖的時間為董事會審議通過本次解鎖事項後的第一個交易日，標的股

票的上市時間授權公司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或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授權的其他人士依據深

圳證券交易所的規則確定並提出申請，具體時間以深圳證券交易所、中國證券登記結

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確認的時間為准。 

本次實施的股權激勵計劃與公司於2007年2月14日公告的《第一期股權激勵計劃

（2007年2月5日修訂稿）》不存在差異。 

 

本公司薪酬與考核委員會、獨立董事、監事會對激勵對象名單進行了核實，並分

別發表了核實意見 

本公司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對激勵對象的任職情況和 2008 年度的業績考核進行了核

查，確認公司有 3,239 名激勵對象符合申請第一期股權激勵計劃規定的第一次授予的

標的股票的第二次解鎖的條件，該等激勵對象第二次可解鎖的標的股票數量為

26,452,094股。 

本公司獨立董事李勁先生、曲曉輝女士、魏煒先生、陳乃蔚先生及談振輝先生在

審核本公司申請本次解鎖的股票激勵對象名單後認為：經對公司第一期股權激勵計劃

公佈的解鎖條件以及公司 2008年度的績效考核情況的核查，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提交董

事會審核的 3,239 名激勵對象符合申請第一期股權激勵計劃規定的第一次授予的標的

股票第二次解鎖的條件，該等激勵對象第二次可解鎖標的股票數量為 26,452,094股。 

本公司監事會對董事會審議通過的可以進行第二次解鎖的激勵對象名單進行了核

實，認為該 3,239 名激勵對象在公司任職情況真實並且符合申請第一期股權激勵計劃

第一次授予的標的股票第二次解鎖的條件。 

 

本公司法律顧問君合律師事務所對本次標的股票解鎖出具了法律意見，認為： 

本次股票解鎖申請解鎖的激勵對象主體資格、解鎖條件符合《上市公司股權激勵

管理辦法（試行）》（以下簡稱《管理辦法》）、《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內)實施股

權激勵試行辦法》（以下簡稱《試行辦法》）以及中興通訊《第一期股權激勵計劃》

的規定，並已經履行了《管理辦法》、《試行辦法》以及《第一期股權激勵計劃》所

要求的相關程序。  

 

 



 
 

 

 

    承董事會命 
    侯為貴 
   董事長 

 
 

深圳，中國 
二零一零年五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位執行董事：史立榮、殷一民、何士友；六位非執行董

事：侯為貴、雷凡培、謝偉良、王占臣、張俊超、董聯波；以及五位獨立非執行董事：李

勁、曲曉輝、魏煒、陳乃蔚、談振輝。 


